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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数（万股） 比例（

％

） 股数（万股） 比例（

％

） 锁定期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１

邵树伟

４

，

８４１．４０ ６４．５５％ ４

，

８４１．４０ ４８．４１％ ３

年

２

邵秋萍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３

年

３

张德峰

５００．００ ６．６７％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１

年

４

邵培生

４５８．６０ ６．１１％ ４５８．６０ ４．５９％ ３

年

５

智巧投资

２８３．００ ３．７７％ ２８３．００ ２．８３％ ３

年

６

史旭平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

年

７

施佶

７０．００ ０．９３％ ７０．００ ０．７０％ ３

年

８

杨冰

３０．００ ０．４０％ ３０．００ ０．３０％ ３

年

９

吴开君

１７．００ ０．２３％ １７．００ ０．１７％ ３

年

小计

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

５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

二、无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１

社会流通股

－ －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无限售

小计

－ －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无限售

合计

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

２６

，

３５９

户，其中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１

邵树伟

４８

，

４１４

，

０００ ４８．４１％

２

邵秋萍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３

张德峰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４

邵培生

４

，

５８６

，

０００ ４．５９％

５

宜兴利通智巧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８３０

，

０００ ２．８３％

６

史旭平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

施佶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０％

８

杨冰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０％

９

吴开君

１７０

，

０００ ０．１７％

１０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５

，

１１９ ０．１４％

合计

７５

，

１３５

，

１１９ ７５．１４％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２

，

５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９．２９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

购股数为

４

，

４６４

股，网上投资者弃购股数为

１３０

，

６５５

股，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

１３５

，

１１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２

，

６０６

，

４４５．５１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５４％

。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８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８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８

］

４７２

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共计

６３

，

４５４

，

０００．００

元（不含税），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３８

，

２７５

，

２５０．００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律师费用

３

，

５７５

，

４７１．７０

发行上市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１

，

２１６

，

４８５．８５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４

，

８８６

，

７９２．４５

合 计

６３

，

４５４

，

０００．００

每股发行费用：

２．５４

元（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

４１８

，

７９６

，

０００．００

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９．０２

元（按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８５２４

元（按照

２０１７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股本）。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已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审计，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健审字【

２０１８

】

７４０８

号”《审计报告》。相关财务

数据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

招股说明书，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三季度财务报表

不再单独披露。

一、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主要财务信息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１０

，

９７２．７２ １１５

，

１９１．７８

非流动资产

３４

，

０７９．１８ ３２

，

３６０．６２

资产合计

１４５

，

０５１．９０ １４７

，

５５２．４０

流动负债

９４

，

３００．１９ １０３

，

８４９．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４１０．５３ １４４．８９

负债合计

９４

，

７１０．７２ １０３

，

９９３．８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０

，

３４１．１８ ４３

，

５５８．５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４５

，

０５１．９０ １４７

，

５５２．４０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７－９

月

营业收入

１０５

，

５６７．０５ １０２

，

０９８．０６ ３５

，

０１４．９８ ３４

，

８８２．３３

营业利润

７

，

９４９．３７ ６

，

３９８．４７ ２

，

４８５．７２ １

，

７５９．２５

利润总额

７

，

９３７．２０ ６

，

３７９．９８ ２

，

４９７．４７ １

，

７４９．５４

净利润

６

，

７８２．６７ ５

，

３６０．４５ ２

，

０３９．２８ １

，

４５０．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６

，

７８２．６７ ５

，

３６０．４５ ２

，

０３９．２８ １

，

４５０．５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６

，

３８３．７２ ５

，

２７０．１１ １

，

８５４．１４ １

，

３８１．８４

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５

，

５６７．０５

万元， 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长

３．４０％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６

，

７８２．６７

万元， 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长

２６．５３％

；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６

，

３８３．７２

万元，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长

２１．１３％

。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７－９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

，

６８３．１５ ２

，

３２４．４２ ３７５．８４ －２

，

０８１．４４

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７５７．２３ －６

，

６５２．８８ －８０１．６４ －１

，

６５７．５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９４４．１０ ４

，

２４２．９４ －１

，

５９０．７８ ５

，

４８６．９５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３１０．９２ －６１．８０ １８９．８３ －２０．５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７

，

１８５．３７ －１４７．３２ －１

，

８２６．７５ １

，

７２７．４０

４

、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７－９

月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

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０．２１ －５．５２ ８．６５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７６．０１ １１９．３６ １９８．０２ ８０．０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０．９６ －７．１６ １２．６７ ０．９０

小计

４７６．７６ １０６．６７ ２１９．３５ ８０．９８

减：企业所得税影响数

７７．８１ １６．３４ ３４．２０ １２．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

常性损益净额

３９８．９４ ９０．３３ １８５．１４ ６８．７０

二、

２０１８

年度业绩预计情况

审计截止日后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整体经营状况良好，产品订单

稳定，生产、销售状况正常，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和经营模式未发生重

大变化，主要客户和供应商也相对稳定，整体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发行

人的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

项。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８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９

，

０００．００

至

１７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１．２０％

至

５．３９％

；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９

，

１６２．００

至

９

，

８５７．００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０９％

至

１１．９８％

；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

８

，

７５６．００

至

９

，

４５３．０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７２％

至

１０．９０％

。 公司预

计

２０１８

年全年不存在业绩大幅下降的情况。（上述数据仅为管理层对经营业绩的

合理估计，未经审计，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保荐机构国

金证券已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金额（元） 募集资金用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支行

６１０９０２００５８１０９０３ １１６

，

４６２

，

４８５．８６

注

１

大屏幕液晶电视结构模组生产线

智能化改造项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支行

８１１０５０１０１４３０１２０５０１４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年产

５０

万套超大屏幕液晶电视结

构模组的生产线项目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０４０９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９１ １０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年产

３００

万套大屏幕液晶电视不锈

钢外观件扩建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兴支行

１１０３０５３８１９００００１０１７８ １８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年产

５００

万套液晶显示结构模组生

产项目、年产

６０

套大屏幕液晶电视

结构模组通用模具生产线项目

注

１

：包含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

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４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１３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 ６０２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 ６８００

保荐代表人：都晨辉、朱玉华

联系人：都晨辉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 利通电子申请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 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已具备公开上市的条件。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推荐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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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